
   

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加強管制船隻排放黑煙的建議  

 
 
引言  
 
 我們建議修訂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548 章 )及《船
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 (第 313 章 )，就加強對香港水域船隻排
放黑煙的執法工作方面，在法例內訂明採取檢控行動的客觀

基準。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有關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法律條文  
 
2.  船 隻 排 放 過 量 黑 煙 一 般 顯 示 輪 機 操 作 或 維 修 不 當 。 目
前，法例有條文分別規管本地船隻 (參看第 548 章第 51 條 )及
遠洋船舶 (參看第 313 章第 50 條 )的黑煙排放，即“……香港
水域內任何船隻均不得排放分量足以造成滋擾的煙霧。”然
而，現行法例並無界定構成“滋擾”的排放程度。由於欠缺

清晰或客觀的定義，排放是否造成滋擾屬主觀判斷，而當局

須要向法庭證明每宗個案屬滋擾的理據。  
 
海事處執法  
 
3.  為協助執法，海事處一直有採用力高文圖表 (載於附件 )作
為參考，以評估船隻排放黑煙的水平。該圖表採用四種陰暗

程度不一的灰色，量度船隻排放黑煙的水平，在其他港口 (例
如英國 )亦有使用。海事處就此所採用的標準是，如發現排放
濃度相當於或超過力高文圖表 2 號陰暗色，而為時達到三分
鐘或以上，則會被用作已造成滋擾的佐證。  
 
4 .  自二零零五年起，海事處審批本地船隻每年或每兩年一
次申請簽發或續領驗船證明書時，已進一步採用力高文圖表

的同一標準 (即 2 號陰暗色 )，為本地船隻進行黑煙測試。海
事處會確保船隻的排放不會超過可接受水平，才向船東簽發

驗船證明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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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隨著當局採取了上述措施，以及展開其他教育及宣傳工
作，提醒並告知船長防止排放過量黑煙的方法，海事處透過

目測進行的監察調查顯示，排放可見黑煙的船隻數目由二零

零七年的 40.8% 降至二零一二年的 1.2%。  
 
審計署署長的意見  
 
6.  審計署在其第五十九號報告書 1 注意到，儘管海事處近
年進行目測的結果顯示船隻排放黑煙的情況有所減少，但為

求有效管制黑煙排放，當局需要加快行動尋求立法支持，以

採用力高文圖表作為測量船隻排放黑煙量的基準。  
 
 
建議  
 
執法及檢控的客觀基準  
 
7.  海事處已研究海外做法，並注意到英國及美國若干港口
已採用力高文圖表內的同一參考標準，作為對排放過量黑煙

船隻採取檢控行動的基準。  
 
8 .  考慮到自二零零五年起本港所得的經驗，以及與海外做
法接軌，我們建議修訂第 548 章及第 313 章，使船隻 (就第
548 章而言指本地船隻；就第 313 章而言指遠洋船舶 )如任何
一次排放的黑煙與力高文圖表上 2 號陰暗色一樣黑或較之更
黑，並持續三分鐘或以上，即屬犯法。  
 
9 .  根據建議，如海事處發現本地船隻排放黑煙超過法定限
制，可指令船東／船長把船隻送檢，確保對船隻輪機進行所

需維修，以防止問題再次發生。至於遠洋船舶，海事處建議

法例亦賦予該處權力，指令船東／船長採取所需行動，避免

排放的黑煙超逾法定限制。  
 
罰則  
 
10.  目前，本地船隻及遠洋船舶如首次觸犯禁止排放黑煙的
條文，可被判最高罰款 10,000 元。我們已藉此機會檢討本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第 2 章“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推行”第 3.3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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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隻及遠洋船舶的各別罰則。我們認為與本地船隻相比，遠

洋船舶裝置的輪機的額定功率相對較大，因此如輪機維修不

當，按比例排出的黑煙數量會更多。為反映遠洋船舶所造成

的污染問題程度有所不同，以及維持罰則的相稱性，以收更

大的阻嚇作用，我們建議第 313 章以下有關遠洋船舶的最高
罰款水平，應高於第 548 章的本地船隻相關水平。  
 
11 .  具體來說，我們建議：  

(a )  就第 313 章的遠洋船舶而言，初犯的最高罰款由現時
的 10,000 元提高至第 4 級 (即 25,000 元 )。如屬第二
次或其後再犯，則由現時的 20,000 元提高至第 5 級
(即 50,000 元 )；以及  

(b)  就第 548 章的本地船隻而言，最高罰款維持不變，即
初犯處第 3 級 (即 10,000 元 )罰款。如屬再犯，則處
第 4 級 (即 25,000 元 )罰款。  

 
 

諮詢  
 
12 .  我們已諮詢由航運業不同持份者組成的本地船隻諮詢委
員會及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。兩個委員會均同意立法建議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3 . 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。如獲委員支持，我們擬在
下個立法會會期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修訂條例草案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 



   

附 件  

 

1 號 陰 暗 色   2 號 陰 暗 色   3 號 陰 暗 色   4 號 陰 暗 色

微 型 力 高 文 圖 表  




